
國立中山大學生技醫藥研究所 
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相關規定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適用） 
 

109.9.8     109學年度第1次所務會議通過 
109.10.22    109學年度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 

109.11.10 經校長核定實施 
 

 

一、依據教育部頒「學位授予法」、本校「學則」及「研究生學位考試施行細則」訂定之。 

二、在學期間相關事項 
(一) 修業年限：依教育部規定一至四年(不含保留入學及休學期間)。 
(二) 學分制度及修課要求 

1. 學生選課均須經指導教授認可。 
2. 碩士班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前，須修畢規定之應修科目及最低畢業學分數24學

分。 
3. 修課內容 

(1) 必修(核心課程)  
(2) 專題研究課程六學分 
(3) 入學研究生須依本校學術研究倫理教育研習課程實施要點規定，於入學第一

學年結束前完成學術研究倫理教育研習課程為原則。未通過者，不得申請學

位考試。 

(三) 指導教授選派 
1. 研究生在第一學期結束前，必須選定指導教授。未選定指導教授之前，由所長

指定臨時指導教授。 
2. 研究生倘因故須更改已選定之指導教授，必須獲得原指導教授及新指導教授之

書面同意後，始得更改。 

(四) 其他 
若需由所外老師共同指導時，需經指導教授同意後，向所長核備。 

 
三、碩士學位考試 

(一) 研究生需符合畢業相關規定後，由指導教授推薦，始得舉行學位考試。 
(二)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三人至五人，由指導教授依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施行細則」第        

十、十一、十二條之規定提名，經所長同意後，並指定委員一人為召集人 
（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陳請校長核定聘任之。 

(三) 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而其延長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舉行重

考，重考以一次為限，經重考一次仍不及格者，依本校學則規定應令退學。 

四、畢業：符合上述之各項規定者，得提出畢業之申請。 

五、本規定經所、院務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初次申請 

□更    換 

研究生姓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初次申請（原）指導教授 
（教授同意與否、意見及簽名） 

 

更換後指導教授 
（教授同意與否、意見及簽名） 

 

申請人簽章： 所辦查核： 

系所主管： 

一、指導老師：本所研究生應指定本所之專任教師作為其論文之指導老師若為

共同指導，亦應由本所專任教師協商共同指導者。 

二、本所教師希望新生能快速適應研究工作，故原則上請新生在報到後盡快

找好指導老師(通知所辦登錄)，並開始從事相關研究。 

三、初次申請指導教授時只需指導教授於本申請表簽名，申請更換指導教授

時需原指導教授及擬更換的指導教授兩者於本申請表簽名，送所辦確

認。 

 

 

指導教授  申請表 生技醫藥研究所 


